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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福建中欣氟材

高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宝科技”）于近日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网

上交易系统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，通过竞拍方式以人民币

1,412.7万元竞得编号2022-G-19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并与清流县自然资源局

签订了《成交确认书》。 

《成交确认书》签订生效后，高宝科技将与清流县自然资源局签订《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办理后续权证相关事项。 

本次竞买土地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

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次竞拍土地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让方：清流县自然资源局 

2、地块编号：2022-G-19 

3、土地位置：清流县温郊乡桐坑村 

4、土地面积：78,481平方米 

5、土地用途：工业用地 

6、出让年期：50年 

7、总成交价：1,412.7万元人民币 



 

三、本次竞买土地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竞拍上述土地使用权是子公司高宝科技长远发展规划的需要，竞买取得

的地块将投用于“年产2.1万吨新型电解液材料建设项目”的建设，能为其发展

壮大提供必要的土地资源，有利于高宝科技积极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，实现

企业的高质量发展。同时，也是公司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的切实举措，有利于实现

公司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，从而实现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

发展。公司及高宝科技将按照项目建设计划，加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的前期工作

以及规划、设计、建设等相关事宜，以促进项目尽早建成投产使用。 

本次竞拍的资金来源于高宝科技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

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相关成交确认书后，高宝科技尚需与清流县自然资源局签订《国

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办理相应权属证书等工作，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

手续、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，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

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积极推进有关事项的落实，并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成交确认书》；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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